
保價服務 - 條款及細則

1. 保價服務（以下簡稱「保價服務」）是一項由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或順豐速運（澳門）

有限公司（如適用）（以下簡稱「順豐」）提供的增值服務。凡寄件人購買了保價服務，順豐的

賠償責任將適用本條款及細則，而不再適用《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第 13 條約定，惟《順豐

運單條款和條件》其他條款仍然適用。

2. 順豐之保價服務責任自順豐攬收托寄物之時生效，至快遞服務結束之時止。保價服務一經購買，

寄件人不得中途退訂或終止保價服務。寄件人退件、暫停或終止快遞服務的，保價費用均不予

退回；如保價費用尚未支付的，寄件人仍需支付保價費用。

3. 已購買保價服務的托寄物因任何原因需退回寄件人，除寄件人在退件前明確聲明不使用保價服

務外，均視為退回時亦選擇使用保價服務，寄件人應另外承擔退回托寄物的保價費用。

4. 順豐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否提供或在任何時候撤回保價服務，一旦撤回，順豐將會在 2 個工

作天內向寄件人無息退還保價費用。

5. 保價服務不適用於以下物品：

5.1 不安全或不合法運送的物品；

5.2 易碎物品，如材質為玻璃、陶瓷、石膏、水晶等；

5.3 不易貯存、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食品；

5.4 易鏽品、舊設備、已受損的貨物及難以確定價值的物品等；

5.5 沒有合適外包裝的物品，如屬包裹類，必須用紙箱裝載；及

5.6 托寄物價值超過以下價值上限的物品：



1) 香港/澳門地區至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保價服務僅適用於價值低於或等於港幣或澳

門幣壹佰萬元（HKD/MOP1,000,000）之托寄物；

2) 香港/澳門地區至國際的保價服務僅適用於價值低於或等於港幣或澳門幣伍拾萬元

（HKD/MOP500,000）之托寄物；

3) 對於香港/澳門地區至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文件類托寄物（包含但不限於身份證、

護照及其他各類證件、票據、批文、檔案等），申報價值必須以辦理或補辦費用為申報依據，價值

上限為港幣或澳門幣貳仟元（HKD/MOP 2,000），如有超出，超出部分將不適用保價服務及無法獲

得保價理賠；

4) 對於香港/澳門地區至國際的文件類托寄物（包含但不限於身份證、護照及其他各類證件、票據、

批文、檔案等），申報價值必須以辦理或補辦費用為申報依據，價值上限為港幣或澳門幣叄仟元

（HKD/MOP 3,000），如有超出，超出部分將不適用保價服務及無法獲得保價理賠；

5) 在上述範圍內，順豐對不同類型的托寄物設有不同的申報價值上限，詳情請致電 (852) 2730

0273（香港）或 (853) 2873 7373（澳門）順豐客戶服務查詢。

6. 理賠規則：

6.1 理賠申請資料：順豐有權在任何時候要求、且寄件人應當提供以下資料供審核，不得虛報、漏

報或不報：

1) 托寄物之準確、真實、合法的商業發票；

2) 順豐要求的其他準確、真實、合法的托寄物相關證明資料（如訂單記錄、交易記錄、海關申報

資料、運輸資料、付款憑證等）；

3) 寄件人應確保申報價值與發票及其他相關證明資料顯示的價值相符，否則托寄物價值以較低者



為準（下稱 「保價金額」），同時順豐有權在任何時候向寄件人收取因低報價值的保價費用差額或

因低報價值撤回保價服務；

6.2 理賠情形：保價服務僅賠償托寄物在順豐托運期間因順豐直接原因造成部分或全部遺失或損

壞，否則不予理賠。

6.3 理賠流程：寄件人提出申請——順豐核實責任——收集理賠資料——順豐核定托寄物保價金額

及實際遺失或損壞的比例——輸出審核結果（同意或駁回）——（雙方同意時）簽署理賠文件並安

排付款/（任何一方不同意時）結束。

6.4 賠償標準：

1) 部分或全部遺失：按遺失部分的價值比例作出賠償，即 保價金額×遺失部分佔比。

2) 損壞：如托寄物之損壞是可以維修的，順豐將在保價金額的限額內賠償維修費用；托寄物全部

損壞無法修復的，順豐將在保價金額內按照實際損失賠償。

3) 儘管有上述規定，如遺失或損壞之托寄物為文件類（包含但不限於身份證、護照及其他各類證

件、票據、批文、檔案等），順豐只賠償補辦費用，但賠償總額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超過客戶申報

價值及第 5.6(3)條項規定之申報價值上限（即香港/澳門地區至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文

件類托寄物，港幣或澳門幣貳仟元（HKD/MOP 2,000））或第 5.6(4)條項規定之申報價值上限（即

香港/澳門地區至國際的文件類托寄物，港幣或澳門幣叄仟元（HKD/MOP 3,000））；

6.5 免賠情形：

1) 保價服務不賠償任何間接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寄件人聲稱可能獲得的收益、利潤、利息、

實際用途、商業機會、商業價值及其他損失或損害；

2) 保價服務不賠償任何超出順豐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天災



（包括地震，氣旋， 風暴，洪水等）、海關等相關政府部門的作為或不作為（包括扣留貨物等）、

法例或規例、暴亂、罷工或其他勞資糾紛、民間騷亂、通信和資訊系統的故障或中斷 (包括但不限

於順豐的通信和資訊系統)、航空或路面交通網絡中的任何干擾、寄件人作為或不作為（包括寄件

人提供的資料不足等）等；

3) 如寄件人對托寄物進行虛假陳述、虛假申報、偽造或提供不真實、不準確或不合法文件，或托

寄物含有第 5 條列明的不適用物品，無論托寄物之遺失或損壞是否由順豐直接造成，順豐均不予

賠償；同時，順豐可隨時撤回保價服務而不需退還任何保價費用，期間產生的所有相關費用均由寄

件人承擔，包括但不限於往返運費、倉儲費、保價費用、運輸費用、入倉費等。

6.6 處理時效：

1) 索賠時效：寄件人須於順豐派件日或發出口頭或書面遺失或損毀通知日起(以較早者為準) 14 天

內向順豐提交書面索償要求；儘管與《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不符，超過 14 天不提出索償要求

者，均視為寄件人放棄所有追討之權利；

2) 理賠時效：月結寄件人將於雙方簽訂理賠文件後在當月月結賬單上相應載明及結算；非月結寄

件人將於雙方簽訂理賠文件後的 3 至 7 個工作天內完成，賠償金額會以銀行轉帳形式退回(只限

香港/澳門地區的銀行賬戶)。

7. 寄件人現聲明及確認寄件人不會向順豐追討任何保價賠償標準以外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或損害。

8. 獲得賠償的保價托寄物，其所有權及相應的索賠權利按賠償比例轉移至順豐所有。

9.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規定被任何法院或其他有權力機構裁定全部或部分無效或不可執行，本

條款及細則的其他規定和受影響的規定的其他內容仍然有效。

10. 順豐保留隨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而無需另行通知。任何修改在順豐官方網站公佈後立即



生效並具有約束力。

11. 保價服務一經購買，本條款及細則即成為《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之補充協議，如有衝突部分，

以本條款及細則為優先適用；未盡事宜，以《順豐運單條款和條件》約定為準。

12.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13. 如有任何査詢，請致電 (852) 2730 0273（香港）或 (853) 2873 7373（澳門）與我們的客戶服

務代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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